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總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訂定發布全文十七條。因應「中華民國教師專業

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於一百零九年七月

一日修正公布，增訂次專長註記項目，為明定教師證書註記次專長申請作

業及修正相關證明文件收費標準，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刪除教師證書加蓋鋼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申請教師證書註記次專長或申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之作

業方式。（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三、 教師證書審查會辦理事項，敘明證書類別包括：教師證書、教師證明

書及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 因註記次專長申請換發教師證書或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

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項目；併同修正附件二「教師證書、

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收費基準」，增列「修畢次

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附件二） 

五、 有不得核發、補發或換發情事之證書類別包括：教師證書、教師證明

書及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教師證書應記載

下列事項；其格式如附

件一：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居留證統一證

號。 

四、照片。 

五、證書字號。 

六、師資類科或師資類

科學科、領域、群

科、專長。 

七、法令依據。 

八、發證日期。 

九、發證機關。 

十、非中華民國國民

者，並加註國籍或

地區。 

第二條 教師證書應記載

下列事項；其格式如附

件一：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居留證統

一證號。 

四、照片，並加蓋鋼

印。 

五、證書字號。 

六、師資類科或師資

類科學科、領域、

群科、專長。 

七、法令依據。 

八、發證日期。 

九、發證機關。 

十、非中華民國國民

者，並加註國籍或

地區。 

配合現行新版教師證書印

製作業，照片已併同證書一

起印刷輸出，非另行黏貼照

片，故無需加蓋鋼印避免照

片抽換，且教師證書紙張材

質、字體大小、顏色、字形

皆有規範，並於教師證書蓋

有教育部部長中、英文簽字

章及教育部印信，皆具有防

偽之效，爰刪除加蓋鋼印規

定。 

 

 

 

 

第七條之一 第三條第一

項人員申請核發教師證

書時，已於師資職前教

育修畢次專長課程者，

得併檢附次專長課程核

定或備查公文影本、次

專長課程認定證明書及

次專長學分表影本，申

請於教師證書註記次專

長。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於師資培育之大學

修畢次專長課程、次專

長學分班，或修畢增能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師資職前

教育修畢次專長課程

者，申請教師證書註記

次專長應檢附之文件。 

三、第二項，於師資培育之

大學修畢次專長課

程、次專長學分班，或

修畢增能學分班課程

且符合課程計畫、簡章

所定註記次專長條件

者，得申請換發註記次

專長之教師證書或核

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



學分班課程且符合課程

計畫、簡章所定註記次

專長條件，持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

起核發之教師證書者，

得申請註記次專長換發

教師證書；持一百零七

年十月十五日以前核發

之教師證書者，得申請

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

師證明書。 

      前項申請註記次專

長換發教師證書，或申

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

教師證明書者，應填具

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

件、資料，經由師資培

育之大學彙整名冊，連

同校內教師資格審查會

議紀錄，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 

一、次專長課程核定或

備查公文影本，或

相關學分班核定公

文影本及錄取名

單。 

二、持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六日起核發之教

師證書者，應檢附

原教師證書正本；

持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五日以前核發之

教師證書者，應檢

附原教師證書影

本。 

三、次專長課程認定證

明書及次專長學分

表影本。 

師證明書。職前教育課

程修畢條件本包含課

程外之註記條件(例

如：雙語教學次專長課

程，於修畢各師資類科

教育學程時，應通過全

民英檢中高級(聽、

說、讀、寫)或取得

CEFR 語言參考架構

B2 級以上之英語考試

檢定及格證書)；惟雙

語教學增能學分班於

修畢課程取得學分證

明書外，另須具備上述

語言考試檢定及格證

書，屬附加條件，故明

定第二項資格條件規

定。 

四、為使次專長註記作業

更有效率，以一百零七

年十月十六日作為申

請註記次專長換發教

師證書或申請核發修

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

明書之區分時點： 

(一) 本辦法於一百零

七年十月十六日

訂定發布後，即

發放現行新版教

師證書，持一百

零七年十月十六

日起核發之現行

新版教師證書

者，可依本辦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因教師證書

應記載事項有變

更，申請換發教



四、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五、八十二年八月一日

以前取得教師證書

者，並應檢附取得

教師證書時起至九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之服務證明或

離職證明文件影

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師 證 書

者，……」，以原

證書直接換發有

註記次專長之教

師證書。 

(二) 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五日以前，部

分教師證書係由

各直轄市、縣

（市）核發與管

理，本部教師證

書系統並無發證

資料，無法代為

換發；且部分科

目之教師證書已

停止核發，以及

舊版教師證書核

發法源依據也與

現行規定不同，

考量早期證書具

多種樣態，無法

適用本辦法第四

條第二項之換發

規定，故改以核

發「修畢次專長

合格教師證明

書」，以資證明。 

五、第三項，明定申請教師

證書註記次專長或申

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

格教師證明書者，應填

具申請書及檢具文

件、資料。 

六、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及

資料，係參考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師

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

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注

意事項第三點第二款

第六目規定，由師資培

育之大學依次專長教

師證書審查申請檢核

表辦理審查，應檢具之

文件、資料，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教師修

畢次專長學分

班、增能學分班

課程或於師資培

育之大學修畢次

專長課程者，須

檢附次專長課程

核定或備查公文

影本，或相關學

分班核定公文影

本及錄取名單。 

(二)第二款，持一百

零七年十月十六

日起核發之教師

證書者，應檢附

原教師證書正

本，換發具有註

記次專長之教師

證書；持一百零

七年十月十五日

以前核發之教師

證書者，考量早

期部分教師證書

由各直轄市、縣

（市）核發與管

理，本部教師證

書系統並無發證

資料，且早期部

分科目之教師證

書已停止核發，

以及舊版教師證



書核發法源依據

亦與現行法規不

同，故難以重新

製作教師證書，

爰原教師證書正

本無須繳回，須

檢附原教師證書

影本，並另核發

「修畢次專長合

格教師證明書」。 

(三)第三款，繳交次

專長課程認定證

明書及次專長學

分表影本。 

(四)第四款，繳交有

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

本，作為印製教

師證書中英雙語

版本須登載英文

記載事項，與供

申請人赴外使用

之文書英文姓名

通用一致。 

(五)第五款，為查證

九十二年八月一

日本法修正施行

前取證者，有無

認定脫離教學工

作連續達十年以

上，致使其教師

證書應永久失效

之情形，爰訂定

應檢附取得教師

證書時起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之服務證明

或離職證明文件



影本。 

(六)第六款，明定「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以因

應實務運作需

求，保留後續增

列文件、資料之

處理彈性。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辦理下列事項，應設教師

證書審查會（以下簡稱本

會）： 

一、教師證書、教師證

明書及證明文件核

發、補發或換發疑

義案之審查。 

二、合格偏遠或特殊地

區教師證書換發一

般地區教師證書疑

義案之審查。 

三、其他與教師證書、

教師證明書及證明

文件核發、補發或

換發相關之事項。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辦理下列事項，應設教

師證書審查會（以下簡

稱本會）： 

一、教師證書核發、補

發或換發疑義案

之審查。 

二、合格偏遠或特殊

地區教師證書換

發一般地區教師

證書疑義案之審

查。 

三、其他與教師證書

核發、補發或換發

相關之事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增列本部

發放證書類別，包括：教師

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

件，均納入教師證書審查會

辦理事項，以臻周全。 

 

 

 

 

 

第十四條 依第三條至第

七條之一規定申請核

發、補發或換發教師證

書、教師證明書、證明

文件者，應依附件二之

收費基準繳納費用。 

    前項收費基準，依

辦理費用、成本變動趨

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

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每

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依第一項規定繳納

費用後，除依規費法之

第十四條 依第三條至第

七條規定申請核發、補

發或換發教師證書、教

師證明書、證明文件

者，應依附件二之收費

基準繳納費用。 

      前項收費基準，依

辦理費用、成本變動趨

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

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每

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依第一項規定繳

納費用後，除依規費法

一、因應新增第七條之一

有關「修畢次專長合格

教師證明書」申請方

式，及附件二收費基

準，新增「修畢次專長

合格教師證明書」一

項，故第一項繳納費用

對象納入第七條之一。 

二、為鼓勵教師具備多項

專業能力，新增因註記

次專長申請換發教師

證書或核發修畢次專

長合格教師證明書，由



規定得申請退還外，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或保留。 

    依第三條、第六條

或第七條之一規定申請

核發教師證書、換發一

般地區教師證書、因註

記次專長換發教師證書

或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

教師證明書者，其應繳

納之費用，由中央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全額補

助。 

    前項補助，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及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檢具補助名冊，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實辦理。 

之規定得申請退還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

費或保留。 

      依第三條或第六

條規定申請核發教師證

書或換發一般地區教師

證書者，其應繳納之費

用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全額補助。 

      前項補助，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及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檢具補助名冊，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實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全額補助。 

 

 

 

 

 

 

 

 

 

 

第十六條 教師證書、教師

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

發、補發或換發後，經

發現有不得核發、補發

或換發之情事者，經調

查屬實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撤銷其已發之

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

及證明文件。 

第十六條 教師證書及教

師證明書核發、補發或

換發後，經發現有不得

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情

事者，經調查屬實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撤

銷其已發之教師證書。 

本條增列本部發放證書類

別：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

及證明文件，以臻周全。 

 

 

 

 

 



第十四條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

件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核發、補發或換發        

    收  

項目   費 

           標  準 

核發 補發 換發 

教師證書 

各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證書 
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

書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 
- - 五百元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師證書 

- 五百元 五百元 

教師證明

書 

英文版教師證明書 五百元 - -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試用教師證明書 
五百元 - -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

明書 

五百元 - - 

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明書 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證明文件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

件 
五百元 - - 

 

 

附件二：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

件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核發、補發或換發        

    收  

項目   費 

           標  準 

核發 補發 換發 

教師證書 

各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證書 
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

書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 
- - 五百元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師證書 

- 五百元 五百元 

教師證明

書 

英文版教師證明書 五百元 - -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試用教師證明書 
五百元 - -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

明書 

五百元 - - 

證明文件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

件 
五百元 - - 

 

一、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起取得教師

證書者，申請教師證書註記次專長，

依「各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證書」項目收費。 

二、一百零七年十月十五日前取得教師

證書者，考量早期部分教師證書由各

直轄市、縣（市）核發與管理，本部

教師證書系統並無發證資料，且早期

部分科目之教師證書已停止核發，以

及舊版教師證書核發法源依據亦與

現行法規不同，難以重新製作教師證

書，故另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

證明書」，爰於收費基準內教師證明

書項下加入「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證

明書」，辦理核發、補發或換發者，

繳納之規費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五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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